
嘉義市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教人員健康檢查處理原則 
104年7月20日府人給字10424025872號函頒 

108年12月27日府人給字第1082404514號函修正 

110年6月7日府人給字第1102401925號函修正 

110年12月8日府人給字第1102404449號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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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推動嘉義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公教及約聘僱人員自
主健康管理，實施上開人員一般健康檢查，照護其身心健康，特訂定本原
則。 

二、 健康檢查補助對象及額度： 

(一)市長、副市長、秘書長、本府各一級單位主管(含參議、消費者保護官、
簡任秘書)及所屬一、二級機關首長：每年補助一次健康檢查費用，最高
以新臺幣一萬六千元為限。 

(二)本府薦任秘書、一級單位副主管、所屬一級機關副首長及所屬各校校長、
幼兒園園長：每二年補助一次健康檢查費用，最高以新臺幣一萬六千元為
限。 

(三)本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編制內四十歲以上（至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滿四十歲者）之公教人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
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四十歲以上（至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滿四十歲者）且於現職機關學校連續服務滿一年(至前一年度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滿一年者)之約聘僱人員：每二年補助一次健康檢查費用，最
高以新臺幣四千五百元為限。 

(四)本府警察局及消防局編制內四十歲以上之高風險職務人員：每年補助一次
健康檢查費用，最高以新臺幣四千五百元為限。 

(五)本府警察局及消防局編制內未滿四十歲之高風險職務人員(含外勤人
員)：每二年補助一次健康檢查費用，最高以新臺幣四千五百元為限。 

(六)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編制內未滿四十歲之公教人員、依聘用人員聘用條例
及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進用，未滿四十歲或
於現職機關學校連續服務未滿一年之約聘僱人員，自費參加健康檢查者，
得每二年一次以公假登記前往受檢，並須由受檢人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第三款約聘僱人員如用人費用係由中央補助且補助內容已包含健康檢
查項目者，得在不重複請領原則下，依本原則相關規定實施一般健康檢查
及申請當年度健康檢查補助。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檢查費用，由受檢人先行墊付，於補助額度內，依
實際金額檢據核銷，並應於當年度十二月十五日前完成核銷程序。 

三、 前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二款人員由本府逕行函文核定；第三款人員由本府
各機關學校列冊報送本府核定；第四款至第六款人員，由各該機關自行列
冊核定控管。 

四、 經費來源：本原則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人員所需經費由本府在相
關預算額度內支應；第四款至第五款人員所需經費由各該適用機關自行編
列預算支應。 

五、 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人員於補助年度內職務異動者，其補助標準
依其受檢當日之職務為準；年度內已請領較低標準之補助，嗣因職務異動
得申請較高補助標準者，須至次年始得依較高標準申請補助。 

六、 為確保健康檢查之實施品質，一般健康檢查應於下列醫療機構實施之： 

(一)中央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醫療機構。 

(二)經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品質策進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 

(三)經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醫療機構。 

七、 參加健康檢查之人員，於不影響公務或教學之前提下，得依檢查實際需求
申請公假前往，第二點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人員最高以申請二日為限，
其餘人員最高以申請一日為限。 


